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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梁植偉中學 

學生攜帶平板電腦回校之「可接受使用政策」 

 

本校計劃從 2023/2024學年開始，在中一及二推行電子教學及「自攜裝置」（BYOD）計

劃，讓學生於課堂內外持續運用電子學習模式輔助學習。同時，准許高中學生在學校使用自

攜裝置輔助學習。 

 

過濾及監控： 

1. 本校會過濾學生從互聯網所取得的資訊。如學生從互聯網上取得未能過濾的不當資訊，

應立即通知老師。若學生被發現於校內瀏覽不當資訊而未有通知老師，學生可能會被處

分。 

2. 學生於學校內使用無線網絡將會受到學校的監控，並會儲存學生的互聯網瀏覽紀錄以用

作學校網絡保安之用。 

3. 所有平板電腦必須先經由本校登記，方可於學校內使用。本校將保留一切監管、檢查及存

取該裝置的權利，該權利包括學校給予的學生電郵及其互聯網存取記錄，以用作學校調查

違規及網絡保安之用。 

4. 為方便在中一推行電子教學，校方會在學生的平板電腦安裝管理程式(MDM)。平板電腦交

學校前，請確定已自行備份資料，並將平板電腦還原為原廠設定。學生的平板電腦將會

設定為受管理設備，因此不能自行安裝軟件。 

5. 中四學生在學校所使用自攜裝置，須先交回校方檢查及登記才可在學校使用。 

 

安全： 

1. 每部已登記的平板電腦將會被貼上印有其學生證號碼的標籤。該標籤不能被移除或修

改。如學生發現平板電腦上的標籤遺失或損壞，學生可向本校申請更換。 

2. 學生須妥善保管平板電腦，不使用時應存放於班房儲物櫃內及自行上鎖。如有特別需

要，學生亦可將平板電腦存放於圖書館儲物櫃內。 

3. 學生須負擔妥為保管有關裝置的責任。 

4. 本校強烈建議學生必須為其裝置購置保護套以作保護之用。  

 

平板電腦使用指南： 

1. 所有應用程式需為學習用途，由學校的 IT 部門進行安裝或在家長同意下讓學生自行安

裝。 

2. 上課時間內，學生只能在老師的指示和監督下使用平板電腦。 

3. 課後及午膳時間，學生可在學校特定的電子學習專區(圖書館自修室)使用平板電腦進行

學習活動。 

4. 未經老師許可，學生不得在課堂上拍照或錄影，更不可在網絡上發布有關照片或影片。 

5. 學生不能使用平板電腦進行不適當的通訊，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內容:騷擾、欺凌、威脅、

人身攻擊、淫穢、粗俗語言或可能對任何人造成損害的事情。確保不寄出垃圾或惡作劇

郵件至學校網絡。  

6. 使用平板電腦或互聯網時，必須遵守版權法，避免任何抄襲或未獲授權使用等行為。 

7. 學生只能將其平板電腦用於學習目的，不得進行娛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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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學生只能在老師批准下開啟音頻檔案或具音頻的網頁和應用程式，並需配戴耳機使用， 

及保持適當的音量。 

9. 學生切勿與其他人分享個人的用戶名稱和密碼。 

10.為確保學習效能，學生需在每天回校前將其平板電腦之電池充滿，不得自行使用學校插

座進行充電。 

  

 

 

違規後果： 

學生不遵守指引將面臨紀律處分。如果發現學生違反本協議條款或本校其他政策，本校

有權檢查學生的平板電腦，以作跟進。 

 

學生聲明： 

我已閱讀及了解上述攜帶平板電腦回校政策。我會遵守上述政策，並且清楚知道任何違

規行為可能會導致我失去使用網絡和／或自攜裝置的權利，亦須接受其他處分。 

 

班別：___ 學號：___ 學生姓名：__________ 學生簽署：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 

 

家長聲明： 

 我已閱讀及了解上述攜帶平板電腦回校政策。我明白及同意我的子女需要遵守上述政

策，並且知悉有關學校通告第 3 號《電子教學及「自攜裝置」（BYOD）計劃 (2023/2024)》

的詳情。 

 

                             家長簽署：__________日期：________ 


